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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新聞稿           111.08.05 

112 學年度考試簡章報導 

112 學年度考試簡章發售自 111 年 8 月 5 日起至 112 年 7 月 13 日止  

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報名自 111 年 9 月 7 日起至 9 月 14 日截止 

本會自 111 年 8 月 5 日（五）起發售 112 學年度考試簡章（以下簡稱本簡章），簡

章內容包含高中英語聽力測驗（以下簡稱高中英聽）、學科能力測驗（以下簡稱學測）

以及分科測驗三項考試之測驗說明、試務作業、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等事項，請考

生務必詳閱簡章內容，並於各項考試期間內完成報名或應考服務申請相關作業。 

112 學年度紙本版考試簡章請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「出版/訂購」簡章專區訂購或至

本會大考中心一樓服務台購買，個別購買期間自 111 年 8 月 5 日（五）起至 112 年 7 月

13 日（四）止；學校、補習班集體訂購期間自 111 年 8 月 5 日（五）起至 111 年 10 月

22 日（六）止，僅限網路訂購。  

本簡章網路版亦於 111 年 8 月 5 日（五）公告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，提供查覽、下

載或列印，並預計於 8 月 12 日（五）公告有聲版。 

【報名日期及考試日期】 

112 學年度各項考試報名及考試日期如下： 

【各項考試考科及測驗時間】 

高中英聽舉辦兩次，考生可以自由報考，成績擇優使用。第一次考試可能分為上、

下午場次，第二次考試僅辦理上午場次，各場次自預備鈴響起共計 60 分鐘，原預備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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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15 分鐘與考試時間 45 分鐘，112 學年開始，調整為預備時間 10 分鐘與考試時間 50

分鐘。 

學測考試科目包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 A、數學 B、社會、自然，共 6 科，其中國文

考科分為兩節施測，分別為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（以下簡稱國綜）及國語文寫作能力測

驗（以下簡稱國寫），考生自由選考。各節次考試開始前 5 分鐘為預備鈴響，國綜、國

寫考科考試時間各為 90 分鐘，英文、數學 A、數學 B 各為 100 分鐘，社會、自然各為

110 分鐘。 

分科測驗考試科目包括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甲、生物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共 7

科，考生自由選考，各節次考試開始前 5 分鐘為預備鈴響，各科考試時間均為 80 分鐘。 

【各項考試考試題型】 

高中英聽試題包含「圖片聽解」、「對答」、「簡短對話」、「短文聽解」與「長篇聽解」

五大題，除「圖片聽解」包括部分多選題外，其餘皆為單選題。學測除國寫全為非選擇

題型外，其餘考科與分科測驗各考科均有選擇題，數學考科有選填題，並皆有非選擇題

型或是混合題型；混合題型是指同時包含選擇（填）題及非選擇題的題型，為題組形式。 

【各項考試答題卷】 

高中英聽使用 A4 答題卷，僅有選擇題作答區。學測除國寫為一張 A3 正反面答題

卷僅作答非選擇題且不對折外，其餘各科及分科測驗答題卷為 A3 正反面答題卷，同時

作答選擇題與非選擇題，發放時會對折為 A4；第壹部分為純選擇題作答劃記區，第貳

部分為混合題組或非選擇題作答區。 

答題卷第一頁上方印有考生應試號碼、姓名及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位，考生應先

確認答題卷為本人之應試號碼與姓名。英聽測驗於考試開始鈴響後，依播音指示於「確

認後考生簽名」欄簽名；學測及分科測驗於考試開始鈴響起，即可於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

欄簽名。簽名時，請以 2B 軟心鉛筆或黑色墨水的筆正楷簽全名。若考生因特殊情況使

用備用答題卷時，雖備用答題卷上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，但仍須於備用答題卷上

之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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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測及分科測驗成績表示採級分制】 

學測及分科測驗成績表示皆採級分制，學測成績使用於繁星推薦、申請入學，及分

發入學檢定，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；學測及分科測驗成績使用於分發入學採計，各科最

高為 60 級分。有關學測成績級距計算與示例，以及學測各考科 15 級分制成績與 60 級

分制成績之對應，請參見本簡章第 6-7 頁；分科測驗成績級距計算請參見本簡章第 11

頁。 

【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】 

112學年度考試簡章於試場規則調整答題卷簽名欄位與相關說明、增列備用答題卷

簽名提醒，以及調整部分作答說明（本簡章第42~43頁）。違規處理辦法則修訂第1、6、

7、9、12、14、19條之文字與第18條有關考生於考試結束鈴聲響畢未停止作答之罰則與

文字。請考生務必於考前詳讀簡章內第三部分之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，以免因違規

被扣減成績。 

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仍不確定，本會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

疫指引及教育部規範調整考試相關應變事宜，依重要事項發布新聞稿，請考生留意本會

所公布之試務訊息，各項考試資訊將以本會公告為主。 

【使用英聽測驗、學測、分科測驗成績招生管道】 

本會辦理的高中英聽、學測與分科測驗三項考試成績主要提供大學繁星推薦、申請

入學與分發入學管道採用，以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管道、部分大學的進修

學士班招生等，除此之外，尚有許多其他入學管道或國外大學也會使用。考生可多留意

相關招生簡章等資訊。 
 

 

 

 


